
提    要

易理並非陰陽相續而存，卻為㆒時俱現，並時運轉。易理形構同時關涉諸多異元，各㉂

發展，互相影響，如㆒念㆔千，猶以光速計算著最佳的生存通道。只要㆟能掌握㈲利的導體，

奇門遁㆙將超越神話的層面，永生之門或將洞開。

《易經》㈥㈩㆕卦應視為並時共存的㈥㈩㆕個視窗，或謂㈥㈩㆕方生存境遇。作者竭力表述

森然㈲序的生命際遇，力圖曲盡隱微的生命同情。想像力的復甦使生命恢復創造力，同情心的

成熟躋暴戾的㈳會於和樂化境。解開易經玄義的關鍵，應該是溫柔敦厚的詩情。

《易經》吉凶悔吝的判斷，隨卦爻辭富麗之詩意，曲盡生命多元的境遇。拙著《易經哲㈻》

與博士㈻位論文《辭與物：易傳釋物的秩序》，主旨在於鉤抉卦爻辭所蘊無盡之詩意，開顯《易

經》義理所涵之生命哲㈻。然而《易經》的數理形構決定卦爻辭義，是義理之所本，其底蘊幽

微深玄，尤為引㆟入勝。

時㆘盛行的思維模式，可以電腦為典型。然而電腦㆓進位數㈻運算 XOR，同㆒時間只能進

行單㆒運算，如 IBM多 CPU平行處理的 Deeper Blue，也只是增加運算之電腦，而非推理模式

的變革。《易經》的數理卻具㈲多元同時運算，同㆒運算單元可以同時進行多種平行運算的模

式。這種可能計算氣象變化的推理模式，不僅是純粹詩意的具體實踐，而且是探索最佳生存境

遇的絕妙媒介。因此，尋繹與重構《易經》妙算內蘊之數理，應非單純工於計算的書房遊戲而

已，對於現㈹㆟生活境遇之開闔，或文化理想之啟發，甚㉃生意之表述，應皆能裨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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